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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了防御和减轻地震、火
山灾害，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促进
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防震减灾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防震减灾工作坚持以防为
主、防抗救相结合，常态减灾和非常态救
灾相统一，逐步提高防御地震、火山灾害
的能力。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
强对防震减灾工作的领导，将防震减灾
工作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
划，所需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健全防震减
灾工作体系，加强防震减灾队伍建设，并
将防震减灾工作纳入考核。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抗震救
灾指挥机构统一领导、指挥和协调本行
政区域内的抗震救灾工作，其日常工作
由本级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承担。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震工作主管部
门和应急管理、发展改革、财政、住房城
乡建设、民政、卫生健康、公安、教育、自
然资源和规划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当
在本级人民政府领导下，按照职责分工，
共同做好防震减灾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在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及
其他相关部门的指导下，做好防震减灾
工作。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防
震减灾知识的科学普及和宣传教育，增
强公民的防震减灾意识，提高全社会的
防震减灾能力。

每年5月12日全国防灾减灾日所在
周为本省防震减灾宣传周。

鼓励家庭和个人常备地震应急物品，
掌握自救互救方法，降低地震灾害损失。

第六条 省人民政府地震工作主管
部门根据地震、火山活动趋势，提出确定
本省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的意见，报省
人民政府批准。

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的市、县、自治
县人民政府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应当加强
地震、火山监测工作，根据有关规定制定
地震、火山短期与临震、临喷预测方案，
建立跟踪会商制度，提高地震、火山监测
预测能力。

省人民政府和沿海市、县、自治县人
民政府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应当加强海域
地震、火山监测，及时向应急管理、自然

资源和规划部门和当地海事管理机构通
报海域地震监测情况，提高地震海啸监
测预警能力。

第七条 全省地震、火山监测预警
台网由省级地震、火山监测预警站网和
市、县级地震监测站网组成，实行统一规
划，分级、分类管理，其建设、运行和维护
的经费列入财政预算。

第八条 水库大坝、油田、矿山、石
油化工、核电站、特大桥梁、发射塔等重
大建设工程的建设单位，应当按照法律、
法规规定，建设专用地震监测台网或者
强震动监测设施。

专用地震监测台网、强震动监测设
施的运行、管理由建设单位或者管理单
位负责，并接受地震工作主管部门的指
导。

专用地震监测台网、强震动监测设
施应当与全省地震、火山监测预警台网
联网。

第九条 地震、火山监测预测工作
实行专业台网与群测群防相结合的原
则。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震工作主管部
门应当鼓励、支持各种形式的群测群防
活动，完善地震宏观异常报送、调查核实
机制，并给予指导。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
强对地震、火山监测预警设施及其观测
环境的保护。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震工
作主管部门应当会同自然资源和规划部
门，划定地震、火山监测预警设施及其观
测环境的保护范围，报本级人民政府备
案，并通报有关部门。

一次性齐发爆破用药相当于四千千
克梯恩梯炸药当量以上的爆破作业，爆
破单位应当在实施爆破作业四十八小时
前，将爆破地点、时间以及用药量书面报
告爆破作业实施地县级人民政府地震工
作主管部门。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组织开展地震灾害风险调查评估、城市
地震活动断层探测、区域性地震安全性
评价和海洋地震构造探测等工作，探索
开展海域地震区划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依据地震灾
害风险调查评估结果，及时采取有针对
性的防治措施，提高地震灾害防治能
力。城市地震活动断层探测和区域性地
震安全性评价结果应当作为编制或者修
订国土空间规划、抗震设防要求的依据。

第十二条 建设工程应当避开地震
活动断层和地震危险地段。确实无法避
开的，应当采取符合建设工程使用功能
要求和适应地震效应的抗震设防措施。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震
工作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区域性
地震安全性评价和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
的监督管理工作。省人民政府地震工作
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地震安全性评价从
业单位的监督管理，负责审定区域性地震
安全性评价和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

第十四条 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
程，应当达到国家和本省规定的抗震设
防要求。

下列重大建设工程和可能发生严重
次生灾害的建设工程应当进行场地地震
安全性评价，并按照经审定的地震安全
性评价报告所确定的抗震设防要求进行
抗震设防：

（一）核电站和核设施建设工程；
（二）电力设施中的大跨越工程，国

家和区域电力调度中心；
（三）抗震设防烈度七度及以上地区

的油气干线输送管道，涉及光气合成、精
制、使用及存储的特殊设防类建（构）筑
物和厂房；

（四）大型海洋风电场、大型海上固
定油气设施或者地震地质条件复杂的海
洋油气设施；

（五）三级医院中承担特别重要医疗
任务的门诊、医技、住院用房，具有I级应
急功能保障医院的门诊、医技、住院用
房，承担研究、中试和存放剧毒的高危险
传染病病毒、细菌的疾病预防与控制中
心的建筑或其区段，中央级救灾物资储
备库；

（六）独立特大型桥梁及独立特长隧
道公路工程、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大于或

等于0.40g地区的高速公路和一级公路
的抗震危险地段，越江隧道、海底隧道等
特别重要的铁路工程，在城市轨道交通
网络中占据关键地位、承担交通量大的
大跨度桥梁和车站的主体结构，城市道
路中悬索桥、斜拉桥以及跨度大于一百
五十米的拱桥，国际或者国内主要干线
机场的航管楼，液化天然气码头和储罐
区护岸；

（七）国际出入口局、国际无线电台、
国家卫星通信地球站、国际海缆登陆站，
国家级卫星地球站上行站，混凝土结构
塔高度大于二百五十米或者钢结构高度
大于三百米的省级及以上的电视调频广
播发射塔；

（八）研究、中试生产和存放具有高
放射性物品以及剧毒的生物制品、化学
制品、天然和人工细菌、病毒的科学实验
建筑；

（九）国家和本省规定的其他需要进
行地震安全性评价的工程。

前款规定以外的建设工程，应当按
照地震动参数区划图确定的抗震设防要
求进行抗震设防。已经开展区域性地震
安全性评价或者地震小区划的区域，按
照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结果或者地震
小区划结果所确定的抗震设防要求进行
抗震设防。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根据本地实际组织开展已建建设工程的
抗震设防普查。未达到抗震设防要求的
已建建设工程，应当依法采取必要的抗
震加固措施。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引导
农村村民对未达到抗震设防要求的已有
村民住宅进行抗震加固。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加强农村民居抗震防灾知识宣传教育，

支持、引导村民住宅、乡村公共设施采取
抗震设防措施，并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
规定给予符合条件的村民农房抗震改造
补助。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部
门应当会同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推广经济
适用、符合抗震设防要求的农村民居，免
费为农村村民提供抗震房屋设计图纸和
施工技术指导，对农村建筑施工队及工
匠进行必要的培训，结合乡村振兴、生态
移民搬迁、农村危房改造等，逐步提高农
村建筑的抗震设防水平。

乡镇人民政府在村民住宅、乡村公
共设施报建时，应当积极引导其采取抗
震设防措施。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鼓励和支持防震减灾科学技术研究，合
理安排防震减灾科研经费投入，加强地
震科技创新基地、防震减灾重点实验室
建设，开发和推广使用减隔震、装配式等
符合抗震设防要求的新技术、新工艺、新
材料。

鼓励科研机构、院校等加大对海洋
地震监测的研究，以新科技、新方式推进
海洋地震监测设施建设。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将地震应急避难场所建设纳入国土空间
规划，充分利用广场、绿地、公园、学校、
体育场馆等公共场所，统筹规划、建设应
急避难场所。

应急避难场所的所有权人或者管理
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做好应急避
难场所的日常维护和管理工作。

学校、幼儿园、养老院、儿童福利机
构、医院、机场、车站、体育场馆、大型商
场、大型娱乐场所等人员密集场所，应当
设置应急疏散通道。

应急避难场所、应急疏散通道应当
采用统一标志，并在显著位置予以标志。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急
管理部门应当会同本级人民政府地震工
作主管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根据法
律、法规、规章、上级人民政府的地震应
急预案和本行政区域实际情况，制定本
行政区域的地震应急预案，报本级人民
政府批准后实施，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
应急管理部门备案。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根
据本级人民政府地震应急预案、上级部门
的地震应急预案，结合各自的社会管理与

公共服务职责，制定本部门的地震应急预
案，并报同级应急管理部门备案。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根据上级人民政
府及其有关部门的地震应急预案和本行
政区域实际情况，制定本行政区域的地
震应急预案，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应急
管理部门备案。

交通、铁路、水利、电力、通信等基础
设施和学校、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经
营管理单位，以及可能发生次生灾害的
核电、矿山、危险物品等生产经营单位，
应当制定地震应急预案，并报所在地的
县级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备案。

省人民政府和火山所在地的市、县
人民政府制定的地震应急预案应当包括
火山灾害应急内容，或者制定专项的火
山灾害应急预案。

地震、火山应急预案应当切实可行，
适时检查修订，每两年至少组织一次模
拟演练。

第二十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及时组
织地震灾害损失调查评估，为地震应急
救援、灾后过渡性安置和恢复重建提供
依据。

地震灾害损失调查评估工作由省人
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地震工作主管部
门会同财政、住房城乡建设、水务、卫生
健康、民政、农业农村、教育、交通运输等
部门共同完成。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未依法审定地震安全性评价报
告或者确定抗震设防要求的；

（二）未依法制定地震、火山应急预
案的；

（三）法律、法规规定其他不履行或
者不正确履行职责、滥用职权、徇私舞弊
的情形。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规定的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地
震监测管理条例》《建设工程抗震管理条
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处罚。

违反本规定的行为，根据国家和本省
规定已实施综合行政执法管理的，由省人
民政府确定的执法机构或者市、县、自治
县人民政府综合行政执法机构处理。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自2023年 9
月1日起施行。《海南省防震减灾条例》
同时废止。

海南省防震减灾规定
（2023年7月21日海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海南省防震减灾规定》已由海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
次会议于2023年7月21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3年9月1日起施行。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3年7月21日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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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7月21日，海南省第七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海南省防震减灾规定》（以下简
称《规定》），自2023年9月1日起施行。
《海南省防震减灾条例》同时废止。

一、《规定》出台的背景及意义

防震减灾作为国家公共安全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科技型基础性、公益性事
业，事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社会和谐稳
定。海南岛位于欧亚板块、印澳板块和
菲律宾板块交汇区域附近，地震和火山
活动强烈，地震、火山所引发的灾害效应
远高于其他省份。海口是全国抗震设防
要求最高的省会城市之一，我省有9个
市县处于抗震设防烈度7度及以上区
域。海口又是位于雷琼火山区的省会城
市，且琼北火山区是我国新生代以来火
山活动最强烈、最频繁，以及持续时间最
长的地区之一。

《海南省防震减灾条例》颁布实施近
25年来，我省防震减灾事业发展迅速，
防震减灾工作基础不断夯实，地震、火山
的监测预报、灾害预防、应急救援能力不
断提升。近年来，随着我国全面深化改
革不断深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稳步
推进，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
格局对防震减灾工作提出新要求，如《深
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明确了大安
全大应急的改革方向，爆破引发的非天
然地震、地震灾害风险调查评估、城市地
震活动断层探测、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

价、海洋地震构造探测等防震减灾事业
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亟需规范，现行条
例部分内容已无法适应我省防震减灾工
作需要，有必要根据我省实际进行修订。

《海南省防震减灾条例》共七章五十
六条，本次修订采取“小切口”立法形式，
不重复上位法，不设章节，缩减为二十三
条，并结合现有法规内容及体例将名称
修改为《海南省防震减灾规定》，旨在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
重要论述和防震减灾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适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机制改
革和“大应急”管理工作要求，衔接《中华
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等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固化我省防震减灾工作的经
验做法，最大程度降低地震、火山所引发
的灾害效应。

二、《规定》的主要内容和亮点

《规定》主要对防震减灾工作方针、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职能职责、
防震减灾宣传教育、地震预警、地震与火
山灾害风险防治、地震安全性评价、村民
住宅抗震设防等内容作出规范。

（一）落实“两个坚持、三个转变”新
理念。为深入贯彻《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推进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机制改革的
意见》，切实落实“两个坚持、三个转变”
新理念，即“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
合，坚持常态减灾和非常态救灾相统一，
努力实现从注重灾后救助向注重灾前预
防转变，从应对单一灾种向综合减灾转
变，从减少灾害损失向减轻灾害风险转
变”，《规定》明确我省防震减灾工作坚持

“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常态减灾和
非常态救灾相统一”，逐步提高防御地
震、火山灾害的能力。

（二）厘清强化部门职责。为确保职
责有部门履行、工作有队伍落实，形成横
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责任体系，《规定》从
以下几个方面作出规范：一是要求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健全防震减灾工作体系，加强
防震减灾队伍建设，并将防震减灾工作纳
入考核。二是明确抗震救灾指挥机构日
常工作由应急管理部门承担。三是进一
步规范住房城乡建设、自然资源和规划等
有关部门以及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在防震减灾工作中的职能。四是明确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乡镇、部
分生产经营单位制定地震应急预案的职
责。同时，要求省人民政府和火山所在地
的市、县人民政府制定的地震应急预案应
当包括火山灾害应急内容，或者制定专项

的火山灾害应急预案。五是对未依法审
定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或者确定抗震设
防要求，未依法制定地震、火山应急预案
等情形设定责任追究。

（三）加强防震减灾宣传教育。结合
全国防灾减灾日在防震减灾宣传教育方
面起到的积极作用，《规定》明确我省防
震减灾宣传活动周为“每年5月12日全
国防灾减灾日所在周”，进一步唤起社会
各界对防灾减灾工作的高度关注。《规
定》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加强防震减灾知
识的科学普及和宣传教育，并鼓励家庭
和个人常备地震应急物品、掌握自救互
救方法，切实提升全社会防震减灾救灾
的意识和能力。

（四）加强预警台网建设和保护。预
警是防范风险、降低损失的重要举措，《规
定》从以下几个方面对预警台网的建设和
保护作出规范：一是明确省级地震、火山
监测预警站网作为全省地震、火山监测预
警台网的组成部分，其建设、运行和维护
的经费列入财政预算予以保障。二是规
定专用地震监测台网、强震动监测设施应
当与全省地震、火山监测预警台网联网，
共同服务全省地震、火山监测预警工作。
三是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加强对地震、
火山监测预警设施及其观测环境的保护，

并由地震工作主管部门会同自然资源和
规划部门划定地震、火山监测预警设施及
其观测环境的保护范围。

（五）提高地震、火山灾害防治能
力。灾害防治是防震减灾工作的关键环
节，《规定》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地震、火山
灾害防治作出规范：一是要求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实际组织开展已建建
设工程的抗震设防普查，摸清风险底
数。未达到抗震设防要求的已建建设工
程，应当依法采取必要的抗震加固措施，
强化建设工程地震灾害风险管控。二是
明确要求建设工程应当避开地震活动断
层和地震危险地段，确实无法避开的，应
当采取符合建设工程使用功能要求和适
应地震效应的抗震设防措施，避免活动
断层地表同震破裂和错动直接毁坏地面
建（构）筑物的风险。三是立足海洋大省
的实际，要求进一步加强海域地震、火山
监测，开展海洋地震构造探测、海域地震
区划工作，鼓励科研机构、院校等加大对
海洋地震监测的研究，以新科技、新方式
推进海洋地震监测设施建设。

（六）优化地震安全性评价制度。强
化防震减灾公共服务，是落实“放管服”
改革及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一是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开展工程

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国
办发〔2019〕11号）要求，《规定》要求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组织开展区域性地震安
全性评价，并明确已经开展区域性地震
安全性评价的区域，按照区域性地震安
全性评价结果的抗震设防要求进行抗震
设防。二是根据核电、建筑、电力、石油
化工、交通运输等行业规范标准，并结合
我省实际，《规定》对核电站和核设施、国
家和区域电力调度中心、油气干线输送
管道、大型海洋风电场、中央级救灾物资
储备库、独立特大型桥梁等九类应当进
行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的重大建设工程
和可能发生严重次生灾害的建设工程作
出规范，切实增强地震安全性评价范围
可操作性。

（七）提升村民住宅抗震性能。村民
住宅历来是防震减灾工作的薄弱环节，
是地震灾害的重灾区，并且我省村民住
宅体量庞大，多数是依经验而建，缺少正
规的设计与施工。为切实提升村民住宅
抗震性能，《规定》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出
规范：一是鼓励农村村民对未达到抗震
设防要求的已有村民住宅进行抗震加
固。二是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国
家和本省有关规定给予符合条件的村民
农房抗震改造补助。三是规定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应当会同地
震工作主管部门，免费为农村村民提供
抗震房屋设计图纸和施工技术指导，对
农村建筑施工队及工匠进行必要的培
训。四是要求乡镇人民政府在村民住宅
报建时，积极引导其采取抗震设防措施。

加强防震减灾 护航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海南省防震减灾规定》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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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陵

水县支行工会委员会不慎遗失在

中国农业银行海南省陵水县支行

营业部开立对公账户的开户许可

证，账号：21840001040011878，

核准号：J6410004951604，编号：

641000490105，特此声明。

●澄迈金江啊赞物流店（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60000MACA4RP88J）遗 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徐胜（SHENG XU)不慎遗失海

南雅居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

具的房款收据，收据编号：雅海

0060109，金额：10000元；收据编

号：雅海0060117，金额：190000

元；收据编号：雅海 0061049，金

额：1543840元；契税收据，收据编

号：雅海0062659，金额：52315.2

元，声明作废。

海南省文昌市公证处公示
我处现受理范高展等人申办范泽
川名下文昌市文城镇启智里6号
不动产继承权公证。为如实出具
公证书，请上述不动产的利害关系
人在公示十五日内持证据材料到
我处提出主张，逾期，我处将依法
办理。联系人：邢公证员，电话：
0898-63224327。

更正公示说明
2023年7月25日在《海南日报》公
示的儋州市思源实验学校监控系
统升级改造建设项目施工方中标
单位是：“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儋州分公司”现将中标施工单位更
正为：“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
南分公司”。公示时间为2023年
7月31日至8月2日。公示期间如
有异议，请联系学校王老师。（电
话：23888070）。

儋州市思源实验学校
2023年7月31日

贷 款 公 告 遗 失

拍卖公告

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20230731期）

受委托，将于2023年8月15日上

午10时至2023年8月16日上午

10时在阿里拍卖平台上公开拍

卖：家具一批（材质分别为：巴里黄

檀、大果紫檀、交趾黄檀、东非黑黄

檀等）。有意者请登录阿里拍卖报

名参与。

咨询电话：0898-31982239，地址：

海口市国贸大道申亚大厦2003室。

急用钱-找银达
银达贷款公司诚信经营 30 年，
专业办理房地产抵押贷款，全省
受理一押二押，利息低、速度快、
额度高、流程简单；专业办理汽车
名表、黄金钻石等质押贷款。
海口公司：国贸玉沙路椰城大厦一
层，68541188、13307529219；三
亚公司：三亚解放路第三市场旁，
88558868、13518885998。

厂房仓库招商
新建厂房仓库（正规报建），临近港
澳大道3万m2，层高9米，适合生产
仓储。电话：18608982307。

项目转让
位于海口市府城镇高登街临街续
建项目转让，报建50000平方米，
土地证面积3164.13平方米，已建
成地上二层，地下室一层，现低价
转让，转让价4200万元。联系人：
吴经理，电话：13648601253。

招 商

转 让

厂房招租 13976006888 吴先生

招 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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